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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该如何诊疗“生病企业”？
破产审判工作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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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受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局部民间金融风波、 经营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 企业倒闭

和企业主“跑路” 现象时有发生， 停止经营或濒临停产的“僵尸企业” 增多， 对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法院坚持司法为民， 服务大局， 通过加强破产审判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驾护航。

本期“专家坐堂” 结合典型案例， 以案说法， 通过法律手段为“生病企业” 把脉、 开药、

治疗， 通过重整、 清算保障企业及员工的利益， 维护社会、 经济秩序稳定。

资料图片

案例一

行业龙头资不抵债

二次重整保障各方权益

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西赛维） 于

2005 年 7 月注册成立， 公司主营

业务为太阳能多晶硅铸锭， 多晶硅

片研发、 生产及销售。 2007 年 6

月 11 日， 江西赛维在美国纽约证

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融资达 4.86

亿美元， 成为江西省第一家在美国

上市的企业， 是中国新能源领域在

美国最大的一次 IPO。 上市后， 公

司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 开

始向光伏全产业链扩展， 包括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 （新余 ） 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新余赛维， 与江西

赛维合称赛维两公司 ， 2010 年 9

月设立） 在内的多家关联公司相继

成立， 逐步成为拥有 40 多家海内

外独资或控股子公司的企业集团，

在新余、 南昌、 苏州、 合肥等多地

拥有生产基地， 企业员工超过 2.8

万人。

2011 年， 赛维集团主营业务

销售收入突破 300亿， 硅片产能全

球第二， 硅料产能全国第二、 全球

第八， 成为全产业链光伏企业和全

球光伏行业龙头企业， 在国内外产

生了巨大影响， 一度成为新余市乃

至江西省的名片。 随着全球光伏市

场陷入低迷， 加之因自身扩张过

猛、 管理不善， 赛维集团陷入债务

危机， 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经审计

评估， 截止 2015 年 11 月 17 日，

江西赛维资产总额为 57.23 亿元，

负债总额为 235.34 亿元， 资产负

债率为 411.21%， 资产评估价值为

44.89 亿元； 新余赛维账面资产总

额为 5.52 亿元， 账面负债总额为

36.05 亿 元 ，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652.58%， 资产评估值 1.78 亿元，

两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 并且两公

司诉讼缠身， 银行账户及资产几乎

全部被查封冻结， 现金流断裂。 鉴

于此， 债权人向新余中院申请赛维

两公司破产重整。

2015 年 11 月 17 日， 新余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赛维两公司破产

重整， 同时指定了管理人。 2016

年 9 月 30 日， 新余中院裁定批准

了江西赛维、 新余赛维重整计划草

案并终止赛维两公司重整程序。 在

全体债权人均要求继续重整的情况

下， 新余中院本着充分尊重各方当

事人的权利和意识自治原则决定破

产程序中的重大事项， 从最大化保

护债权人利益角度出发， 将继续重

整的思路层报最高法院。 第二次重

整程序启动后， 管理人根据招募结

果制定新的重整计划草案交债权人

会议表决， 各表决组均高票表决通

过。 2018 年 1 月 10 日， 新余中院

根据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 裁定批

准赛维两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

两公司重整程序。 2018 年 1 月 12

日， 管理人在新余中院的监督下将

赛维两公司移交给重整投资人。

法官说法

企业破产法规定， 经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 对债务人和

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债务人不

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 人

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

求 ， 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

行， 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企业破产

法并没有规定已获批准的重整计划

变更条款。 江西赛维、 新余赛维两

公司重整案件中， 新余中院充分尊

重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意愿， 大胆

探索， 通过平等协商和自主决策来

决定破产程序中的重大事项， 从最

大化保护债权人利益角度出发， 启

动第二次重整程序， 最终重整成功

挽救了企业， 避免了赛维两公司破

产清算， 各债权人均获得高于破产

清算所能获得的债权清偿， 职工债

权 、 小额债权 、 税款债权全额清

偿，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

效果。

案例二

酒店资金断裂濒临倒闭

多方合力挽救重整成功

丰城花园大酒店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花园大酒店） 位于江西省丰

城工业园内， 占地 100 亩， 建筑面

积 7.5 万平方米， 拥有员工 233

名， 经营住宿 、 餐饮 、 会务、

KTV 等业务。 该公司由香港广源

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注册资本为

9.35亿元。 花园大酒店因前期建设

举债过多、 债务利息过高、 财务成

本过重及住宿餐饮业务萎缩、 经营

管理不善等原因， 导致资金链断

裂， 拖欠员工 10 个月的工资及水

电费、 通讯费、 税费， 酒店无法正

常经营， 濒临倒闭。

2016 年 4 月 20 日， 花园大酒

店向丰城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

整。 2016 年 4 月 26 日， 丰城市法

院依法裁定受理了花园大酒店破产

重整的申请， 指定江西浩剑律师事

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 管理人决定

花园大酒店继续营业， 同时， 发布

重整公告、 通知申报债权、 确定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 并向

丰城市市属国有企业丰城市龙津湖

总部基地借款 900万元用于继续营

业。

2016 年 6 月 21 日， 花园大酒

店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除核

定主要债权外， 还通过了转让整体

资产完成重整且不停止经营的方

案。 经清理资产和审计评估， 花园

大酒店资产评估净值为 3.56 亿元，

负债为 3.95 亿元， 有 96 个债权

人。 随后， 管理人在法院指导下，

就资产转让进行多方洽谈， 但一直

未找到合适的战略投资者， 资产转

让陷入困境， 破产重整工作停滞不

前。

2017 年 5 月 26 日， 通过调整

工作思路， 花园大酒店召开了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 提请讨论拟用 2.55

亿资金化解 3.95 亿债务。 分组讨

论时， 因担保债权组经表决未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 致使该重整计划草

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 为了

继续营业， 花园大酒店破产管理人

再次向丰城市市属国有企业丰城市

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借款 200 万

元。 2018 年 11 月 10 日， 花园大

酒店召开了第三次债权人会议， 重

新调整了重整计划草案， 提请讨论

拟用 2.32 亿资金化解 3.95 亿债务

的重整计划草案。 分组讨论时， 各

债权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2019 年 1 月 23 日， 根据管理人的

申请， 丰城市法院裁定确认该重整

计划草案有效， 并终止花园大酒店

的破产重整程序。 2019 年 3 月 31

日， 花园大酒店的重整资产全部到

位并按照重整计划的要求对其债务

全部清偿完毕。 新的战略投资人控

股花园大酒店。

法官说法

花园大酒店管理人先后向 2 家

丰城市市属国有企业借款 1100 万

元， 用于发放职工工资及维持业务

经营， 保证了重整过程中的必要资

金和重整企业的正常运转。 酒店继

续经营大大增加了重整成功的可能

性， 而且有利于酒店资产的保值增

值 ，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其合法权

益。 在重整经营期间， 花园大酒店

精简员工 67 名， 选聘总经理专业

经营， 外包部分业务， 加强管理，

实现了自营业务的扭亏增盈， 提高

了重整价值。 花园大酒店破产重整

案的成功， 不仅挽救了一个企业，

还保障了 166 名员工的正常就业，

96 个债权人从困境中得到解脱 ，

有力地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稳定， 取

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

案例三

民办学校三次拍卖流拍

降价变现顺利完成清算

万载县星火中学是一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 获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招生对象为

初中毕业生， 主管机关为宜春市社会

力量办学指导中心。 开办资金为 488

万元。 2003 年一面招生办学、 一面

基建建校， 学校在经营过程中因资金

短缺问题而面向社会融资， 直至

2010 年 2 月， 因资金链断裂停办而

引发经济纠纷问题。

2011 年 5 月 16 日， 辛焕兴等

141 人以星火中学资不抵债为由， 向

万载县人民法院申请对星火中学进行

清算。 法院受理后， 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成立了涉及万载县教育局、 民

政局、 工商局、 物资局、 社保局、 劳

动人社局、 国资局、 财政局、 审计局

等单位相关人员的清算组。 清算组亦

立即着手办理相关债权人的债权申报

及审核工作， 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星

火中学的账目与现有资产情况进行核

查。 因该校债务涉及建校基建款、 农

村信用社贷款、 教职工工资、 个人借

款等多个方面， 尤其是个人借款涉及

人数众多且金额巨大。

星火中学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该

校价值进行评估， 鉴定中心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显示： 委估对象总价值为

14568797 元。 2011 年 9 月 16 日召开

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清算组公布了

星火中学账务审计和清理情况， 债权

初步核定为 22303392.19 元。 法院就

星火中学包括房屋、 附属零星设施等

在内的现有整体财产进行司法拍卖，

由于无人竞价， 先后进行的三次拍卖

全部流拍。 面对资产变现难度大、 债

权难以实现， 经广泛沟通， 债权人同

意星火中学破产资产变卖价降为

1100万元。

2017 年 3 月 2 日， 清算组将星

火中学破产财产以总价 1100 万元变

卖给买受人万载县康乐实验学校，

万载县康乐实验学校按时缴纳全部

价款。 2017 年 6 月 21 日， 法院裁定

万载县康乐实验学校通过变卖取得

星火中学现有整体破产财产的所有

权 （包括房屋建筑物及其他附属零

星设施 ）。 星火中学破产财产折现

后， 清算组制作了财产分配方案，

该分配方案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

得到了通过， 之后按该分配方案完

成了分配。 万载县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裁定终结星火中学破产清算

程序。

法官说法

本案破产清算主体系民办学校，

其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五

十八条中 “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

而被终止的， 由人民法院组织清算”

之规定， 本案由人民法院受理， 参照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 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五十九条规定

的顺序清偿。

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通过与相

关单位部门积极沟通协调， 得到了各

单位部门的积极配合， 为案件办理扫

除障碍。 通过努力与债权人代表沟

通交流 ， 为破产清算案件的稳步推

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 面对三

次拍卖三次流拍 ， 破产财产无法及

时变现 、 债权人无法及时实现债权

的情况， 万载县法院及清算组积极寻

找应对方法， 最终在征得债权人同意

后依法对破产财产进行了变现。 在分

配方案得以在债权人会议上通过后尽

最大努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分配，

及时保障了广大教职工及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 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重

要作用。

（据江西法院网）


